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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质监〔2022〕152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
2022年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，省局各有关处室、直属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年儿

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的通知》（市监质监〔2022〕50号，

下称“《通知》”）和省领导关于产品质量不合格问题整治的批示

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自即日起至 11月 30日在全省开展 2022年

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突出行动重点，强化监管整治力度

（一）突出重点产品，扎实抓好 2022年儿童和学生用品质

量安全风险监测和抽查。一要落实“提高效率、提升效能、提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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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”要求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把近年来各级抽查发现涉及身体健

康安全指标不合格的儿童口罩、童鞋童装、儿童玩具家具、学生

文具校服、眼镜等各类儿童学生用品，列为 2022年抽查重点，

加大抽查力度，对往年产品抽查不合格企业要强化跟踪抽查，增

加抽查频次和产品批次，今年抽查仍不合格的要坚决依法从严查

处。省质检院、纤检中心等承担相关产品质量省抽任务的技术机

构，要加快抽样检验工作进度，分批上报检验结果，6月 30日

前要新上报一批抽检结果。全省在寒暑假、春秋季开学前后和

“五四”“六一”等重要节假日期间及时公布一批相关产品质量

抽查结果，拓展抽查社会效应。二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聚焦水

晶泥、假水等“新奇特”玩具和新材料、新工艺、新技术，以及

舆情反映集中、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产品，开展产品质量安全风险

监测和舆情监测，加强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，及时发现

和防范化解安全风险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区域，组织开展集中整治。要紧扣每年春秋

季开学、中秋国庆等节日和“6·18”“11·11”等网络集中促销活

动重要时间节点前后针对重点领域区域开展专项整治。一要聚焦

产业聚集区进行整治。泉州、厦门、福州、莆田等童鞋童装、玩

具文具生产企业较集中地区的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质量安全源

头治理，督促生产者严把产品质量出口关，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

市场。二要聚焦校园周边等集中销售区域、市场等开展整治。针

对存在经营销售不合格童鞋童装、文具玩具等儿童学生用品的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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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地、批发市场、校园周边等区域进行整治，加强执法检查力度，

重点排查收缴各类假冒伪劣和存在健康安全风险的儿童学生用

品，大力整治校园周边以盲盒、抽奖形式销售假冒伪劣儿童学生

用品等违法行为，强化“三无”等标签标识不规范行为整治。三

要聚焦网售领域实施抽查。强化线上线下一体联动，健全完善网

络销售产品质量监管机制，抓实网上抽查、证据固定，源头确认、

责任追溯，属地监管、依法查处等各项工作。

（三）突出重点行为，坚决依法查处曝光一批违法违规案件。

要加强抽查、后处理和案件查办各环节工作无缝对接，集中时间、

集中力量，坚决依法从严从快查办一批制售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

准要求、标识标签不合格等假冒伪劣产品、以次充好“网红”玩

具，网页展示产品重要信息缺失或与购买实物不一致、列入 CCC

认证目录的儿童学生用品应取得认证而未认证或伪造、冒用、买

卖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案件，及时向社会公布曝光，

严厉震慑不法企业。

二、围绕质量提升，强化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技术帮扶

（一）及时梳理汇总帮扶名单。围绕《通知》要求，加强抽

查数据分析，认真梳理本辖区儿童和学生用品抽查不合格生产企

业、不合格项目和相关问题，形成帮扶清单，加强分析研究，提

出解决措施办法。

（二）开展形式多样灵活有效的帮扶活动。要深入推进全省

质量技术帮扶“提质强企”行动，把儿童学生用品作为重点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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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性组织省级服务团专家、科技特派员深入生产企业开展现场帮

扶。省市场监管局将组织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帮扶活动，适时举

办童装童鞋等产品质量技术帮扶晋江专场会，请各地按此前部署

要求抓紧做好相关准备工作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

三、加强宣传教育，引导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

（一）组织企业开展自查自纠。要结合全省重点产品质量安

隐患排查行动，组织儿童和学生用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自查自

纠，增强诚信守法意识，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，严格把

好产品质量关，支持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标准，保障产品质量安全。

（二）支持社会力量加强监督。鼓励行业协会搞好自律，支

持相关社团、新闻媒体发挥作用，形成良好舆论监督氛围。要结

合消费品质量安全“进社区、进乡镇、进校园”消费者教育活动

和党员进社区服务、打造支部党建工作品牌等活动，组织开展生

动活泼有效的咨询宣传和服务活动，广泛宣传儿童学生用品质量

安全知识，普及快速甄别优劣玩具、文具、校服等产品的方式方

法，提升儿童学生和家长等消费者质量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。

四、加强组织实施，狠抓工作落实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各地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

的关心重视和支持，主动协调发改、工信、公安、教育、妇联等

单位联合行动，扩大行动影响力。各地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对照《通

知》明确的各项任务要求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，细化

措施安排，落实责任到人，确保行动取得实效。各级质量监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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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保、执法稽查、网络监管、认证检测、标准化等业务部门和质

检院（所）、省纤检中心等相关技术机构要分工协作，形成合力，

狠抓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健全渠道，畅通信息。要加强指导，总结经验，推动

工作深入开展。要加强联系，畅通渠道，及时报送行动进展情况

（包括监督抽查、风险监测、集中检查和执法办案情况、数据、

典型案例等），重大问题、突发事件要第一时间上报。请各设区

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于 8月 25前将守护行动阶段性

情况、11月 25日前将工作总结材料等通过 OA系统报送省局质

量监督处（联系人：程飞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580322），典型案

件（含大案要案）同时报送省局执法稽查局。

附件：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2年儿童和学生用

品安全守护行动的通知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 6月 2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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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、质量监督司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22日印发


